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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 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智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于振、樊明凯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于 2012年 6月 7日召开的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会议进行律师见证。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会

议召开前和召开过程中，对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的资格、会议的内容、大会的表决程序等重要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予

以核验及见证，并依据《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

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12年 5月 22日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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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出了《关于召开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创业板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关于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

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的有关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根据公司董事会的公告，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议召开

的时间、地点、会议期限、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等。 

(2)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2年 6月 7日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贾红生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时

间和方式与公告内容一致。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创业板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的真实合法性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人，持有公司股份数 156，710，4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96%。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取得的网络表决结果显示，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18人，持有公司股份数 3，073，

1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934%。 

根据以上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情况统计，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22人，持有公司股份数 159,783,576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67.2490%。  



燃控科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智正律师事务所 

 

经查验,上述股东均为截止股权登记日 2012年 6月 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2、其它出席会议人员 

经查验，其他出席会议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

师。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创业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共 4项，包括： 

1、审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包含 8项分案 

1.1实施激励计划的目的 

1.2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1.3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1.4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 

1.5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1.6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程序 

1.7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1.8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以上 8项分案逐项表决。 

2、审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 

3、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 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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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相符。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

络投票方式对公告的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现场投票按《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并予以计票、

监票；网络投票按《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了表决，并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获

得了网络投票结果。  

经本所律师查验，前述第 1项议案中的分案及第 2项和第 3项议案均经出

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在对第 4项议

案表决时，公司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

项议案经除关联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多数

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是： 

1、审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共 8 项分案：  

1.1 实施激励计划的目的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合计 156，887，

240 

98.1873% 2，884，216 1.8051% 12，120 0.0076% 

现场表决 156，710，

400 

100% 0 0% 0 0% 

网络表决 176，840 5.7543% 2，884，216 93.8513% 12，120 0.3944% 

 

1.2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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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56，887，

240 

98.1873% 2，884，216 1.8051% 12，120 0.0076% 

现场表决 156，710，

400 

100% 0 0% 0 0% 

网络表决 176，840 5.7543% 2，884，216 93.8513% 12，120 0.3944% 

 

1.3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合计 156，887，

240 

98.1873% 2，884，216 1.8051% 12，120 0.0076% 

现场表决 156，710，

400 

100% 0 0% 0 0% 

网络表决 176，840 5.7543% 2，884，216 93.8513% 12，120 0.3944% 

 

1.4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合计 156，887，

240 

98.1873% 2，884，216 1.8051% 12，120 0.0076% 

现场表决 156，710，

400 

100% 0 0% 0 0% 

网络表决 176，840 5.7543% 2，884，216 93.8513% 12，120 0.3944% 

1.5 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合计 156，887， 98.1873% 2，884，216 1.8051% 12，120 0.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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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现场表决 156，710，

400 

100% 0 0% 0 0% 

网络表决 176，840 5.7543% 2，884，216 93.8513% 12，120 0.3944% 

 

1.6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程序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合计 156，887，

240 

98.1873% 2，884，216 1.8051% 12，120 0.0076% 

现场表决 156，710，

400 

100% 0 0% 0 0% 

网络表决 176，840 5.7543% 2，884，216 93.8513% 12，120 0.3944% 

 

1.7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合计 156，887，

240 

98.1873% 2，884，216 1.8051% 12，120 0.0076% 

现场表决 156，710，

400 

100% 0 0% 0 0% 

网络表决 176，840 5.7543% 2，884，216 93.8513% 12，120 0.3944% 

 

1.8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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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56，887，

240 

98.1873% 2，884，216 1.8051% 12，120 0.0076% 

现场表决 156，710，

400 

100% 0 0% 0 0% 

网络表决 176，840 5.7543% 2，884，216 93.8513% 12，120 0.3944% 

 

2、审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合计 156，887，

240 

98.1873% 2，687，236 1.6818% 209，100 0.1309% 

现场表决 156，710，

400 

100% 0 0% 0 0% 

网络表决 176，840 5.7543% 2，687，236 87.4417% 209，100 6.8040% 

 

3、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合计 156，887，

240 

98.1873% 2，369，918 1.4832% 526，418 0.3295% 

现场表决 156，710，

400 

100% 0 0% 0 0% 

网络表决 176，840 5.7543% 2，369，918 77.1162% 526，418 17.1294% 

 

4、审议《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燃控科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智正律师事务所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合计 104，087，

240 

97.2927% 1，236，760 1.1560% 1，659，576 1.5512% 

现场表决 103，910，

400 

100% 0 0% 0 0% 

网络表决 176，840 5.7543% 1，236，760 40.2437% 1，659，576 54.002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创业板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创业板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仅为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使用。本所

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

件，随同其它文件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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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为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签章页) 

 

 

 

 

 

 

 

 

北京市智正律师事务所：(盖  章) 

负责人：李 晓 

见证律师: 于 振   樊明凯 

               

2012年 6月 7日 

 


